
一
般
論
著

學
灣
總
盛
免
會
其
家
庭
教
齡
故
象

翁
毓
秀

i

役
兵
團
社
會
福
創
改
革
談
起

壹
、
緒
言

華
灣
地
區
於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通
過
的
少
年
福

利
法
與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見
童
福
利
法
條
文
之
中
，

多
著
重
於
兒
童
與
少
年
保
護
的
相
關
條
文
，
對
於

兒
童
與
少
年
所
面
臨
的
貧
窮
的
救
助
則
包
含
於
民

國
八
十
六
年
修
訂
通
過
的
社
會
救
助
法
的
相
關
條

文
中
。社

會
救
助
法
所
規
定
的
低
收
入
標
準
是
相
當

低
的
，
對
於
弱
勢
族
群
的
見
童
與
少
年
成
長
在
經

濟
資
源
匿
乏
的
家
庭
環
境
裡
'
基
本
生
活
所
需
的

獲
得
是
令
人
擔
心
與
關
切
的
。
近
年
來
臺
灣
地
區

由
於
經
濟
發
展
，
產
業
結
構
改
變
，
人
力
成
本
高

的
產
業
逐
漸
外
移
，
失
業
率
提
高
，
自
然
傷
害
的

增
加
，
接
連
地
霞
，
水
災
，
颱
災
的
侵
襲
，
叉
逢

世
界
性
的
經
濟
衰
退
，
嚴
重
影
響
以
外
銷
為
主
的

臺
灣
經
濟
型
態
，
形
成
臺
灣
經
濟
蕭
條
，
再
加
上

這
兩
年
適
逢
政
權
轉
移
所
產
生
的
政
治
不
穩
定
，

兩
岸
關
係
不
進
反
退
的
形
勢
，
經
濟
成
長
率
下
降

至
負
數
，
失
業
率
創
新
高
，
貧
富
差
距
持
續
擴
大
，

Fhd 

低
收
入
人
口
迅
速
增
加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救
助
支
出

M

也
就
持
續
增
加
。
根
據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資
料
，
在
一

民
國
九
十
年
底
低
收
入
戶
數
為
六
七
、
一
九
一

戶
，
低
收
入
人
口
則
為
二
八
二
、
六
九
九
人
，
低

收
入
戶
中
若
家
中
有
兒
童
或
少
年
的
依
賴
人
口
，

這
些
弱
勢
中
的
弱
勢
人
口
適
逢
發
育
或
成
長
期
紳

間
，
基
本
生
活
所
需
的
不
足
將
影
響
其
正
常
身
心
趴

發
展
，
其
影
響
是
長
期
的
、
久
遠
的
，
因
為
孩
子
九

只
有
一
次
的
成
長
機
會
，
過
了
發
育
成
長
階
段
將
→

對
其
一
生
都
可
能
太
遲
。
美
國
的
貧
窮
兒
童
較
其
年

他
已
開
發
國
家
為
高
(
的
言
而
已
戶
口

m
E
E
E
5
.
肘 期八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皂
白
)
。
大
約
有
二
O
%
的
美
國
兒
童
(
十
八
歲
以

下
)
生
活
在
貧
困
之
中

(
Z
m「E
旦
2
.
3
8
)
，

而
且
小
的
兒
童
比
其
他
年
齡
層
更
容
易
生
活
在
貧

困
中

(
Z
E
Z
E
-
Q
旦
旦
台
門
旦
己
已

H
S
E

可
O
〈
叩
門
[
可4
石
油
。
)
。
我
國
由
於
貧
窮
標
準
較
低
，

貧
困
兒
童
也
相
對
偏
低
。

貧
窮
對
兒
童
的
健
康
與
發
展
延
及
一
生
，
包

括
低
品
質
的
新
生
兒
照
顧
與
醫
療
照
顧
，
出
生
時

體
重
不
足
，
身
體
，
認
知
與
社
會
發
展
遲
緩
，
中

途
輯
學
，
少
女
懷
孕
和
失
業
等
等
(
由
門
O
O
T
m
s
E
E

也r
口
口
口
口
自
口
-
-
u。
)
可u
口
戶
口
口
自
口
停
回O
O
}們的
自
己
口
口
口

]
叮
叮
叫一
-
u←
門N
m
叩
門
自
}
們
于
「
月
刊
的
門
而
門
』

W
N
c
n
r
m『目
臼
口
﹒

-
u
s
u
z
c
z
g
﹒
石
油
品
)
。
而
且
研
究
亦
發
現
見

童
愈
早
和
經
歷
貧
窮
的
時
間
愈
長
，
愈
可
能
在
日

後
出
現
負
面
的
影
響

G
S
n
E口
已
門
。
。
押
的
a
E
5
.

b
}
(
}而σ
血
口
O
H•• 

]
油
油ι

…
的5
】
門
y
e
回
門
。
。
押
的
1
口
口
口
口e

b
閃
一
皂
白
口
。
『
d
3
2
)
。
接
受
美
國
→
Z
E

丘
吉

r
z
r
2
5

月
E
B
U
S
已
而
已
叮
叮
二
哥

3
.
(
以
下

簡
稱
高
口
門
)
的
家
庭
中
之
兒
童
與
未
接
受
昆
同
的

兒
童
比
較
，
尾
巴
凸
家
庭
的
兒
童
較
多
的
低
學
業
成

就
、
職
業
成
就
與
較
多
的
問
題
行
為

(
G
E

出
『O
O
押
的
自
的
口
口
口e
b
Z
間
門
門
戶
的
喝
門
的

V巾V
U
U
Z
O
O
門
何
也
甘

的
門
戶
開
叫-
S
叩
門
)
，
至
於
領
取
屯
口
口
家
庭
的
兒
童

在
學
前
和
小
學
階
段
均
真
有
較
多
的
問
題
行
為
，

較
低
的
識
字
率
，
較
高
的
學
科
不
及
格
，
較
早
的

性
經
驗
和
較
高
的
中
途
報
學
等
等
。

臺
灣
地
區
的
低
收
入
標
準
偏
低
，
因
此
，
低

收
入
的
人
口
比
率
也
就
相
對
偏
低
，
不
似
美
國
的

兒
童
少
年
有
近
二
O
%
是
屬
於
美
國
所
定
義
的
貧

窮
，
但
是
並
非
臺
灣
地
區
需
要
協
助
的
貧
困
兒
童

較
少
。
貧
窮
對
於
兒
童
的
影
響
除
上
列
所
列
舉
的

許
多
美
國
研
究
結
果
之
外
，
貧
窮
帶
來
的
家
庭
經

濟
壓
力
是
形
成
兒
童
虐
待
的
重
要
原
因

(
2
]
­

S
斗
。
)
之
一
。
來
自
低
收
入
家
庭
的
見
童
與
少
年

與
來
自
較
高
收
入
家
庭
的
見
童
和
少
年
相
比
，
來

自
低
收
入
家
庭
的
兒
童
與
少
年
受
身
體
虐
待
的
可

能
性
高
出
三
倍
﹒
，
受
性
虐
待
的
可
能
性
高
五
倍
﹒
，

受
情
緒
虐
待
可
能
性
是
高
四
倍

(
Z
E
E
E
一

們
開
口
門
而
門
悶
。
門
口

E
H
}已
〉
σ己
的

h
w
b
z
m
w
m
-
m

口
門
通
]
m
v
∞
∞
)
。

H
U立
工
與

9
2
Z
(
3
2
)

的
研
究
結
果
更
為
驚

人
，
見
表
一
。
雖
然
在
一
間
所
得
群
可
能
呈
現
些
許

低
估
，
但
主
要
的
是
明
顯
呈
現
貧
困
家
庭
兒
童
遭

受
虐
待
與
傷
害
的
高
危
險
狀
況
。
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失
業
率
居
高
不
下
，
就
業
困

難
所
形
成
的
挫
折
感
和
失
敗
都
是
形
成
見
童
虐
待

的
原
因
之
一
(
口
已
]
m
m
.
-心∞
。
;
鄭
瑞
隆
，
一
九

九
一
)
。
兒
童
虐
待
對
兒
童
少
年
所
造
成
的
身
心
傷

害
常
是
永
遠
無
法
彌
補
的
和
復
原
的
。

收入水準、兒童虐待與傷害相關表

單位:每千人

表

心之?
身 體

性虐待
嚴 重

虐 待
疏 ，初已ρ

Z且Z已E 傷

低於 15 ， 000 11 7 27 18 

15 , 000-29 , 000 5 3 11 7 

高於 30 ， 000 0.7 0.4 0.6 0.8 

貧
窮
對
於
兒
童
與
家
庭
的
影
響
是
複
雜
和
深

遠
的
。
本
文
的
目
的
在
於
從
已
開
發
國
家
中
貧
窮

兒
童
比
率
較
高
的
美
國
在
貧
困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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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改
革
情
形
、
臺
灣
地
區
的
兒
童
與
家
庭
貧
窮
狀

況
、
目
前
的
兒
童
與
家
庭
救
助
政
策
，
美
國
的
改

革
對
臺
灣
地
區
兒
童
及
家
庭
救
助
政
策
省
思
等
方

面
進
行
討
論
，
期
能
對
臺
灣
地
區
未
來
規
劃
見
童

與
家
庭
救
助
政
策
與
體
系
上
有
所
助
益
。

貳
、
美
國
從
筒
。
們
到2
2
司

一
九
九
六
年
美
國
柯
林
頓
總
統
簽
署
了
「
個

人
責
任
與
工
作
機
會
協
商
法
案
立

Z
F
Z
S

丘

閃
開
的
。
。
口
的
二
三

-
F戶
可
阻
口
已
宅
。
門W
O
h
v
H
U
O

『
門
口
口
心
門
可

月
2
0

口
立
一
;
二
g

〉
丘
，
以
下
簡
稱
另
5

月
〉
)
」
，

從
此
改
變
了
自
一
九
三
五
年
以
來
的
社
會
救
助
中

最
主
要
的
對
象
是
由
依
賴
兒
童
的
救
助
工
作
之

屯
咒
，
轉
變
為
對
需
要
家
庭
的
暫
時
協
助

(
4
m
g
h
)

。
門
自
門
可
〉
間
的
一
間
門
血
口

C
叩
門
O
Z
O叩
門
巴
山
、
明
自

5

←
-
一
仰
的
糧

以
下
簡
稱
斗
室
明
)
。
本
節
將
簡
要
分
別
介
紹
〉
哥
們

與
已
茗
，
然
後
再
對
馬
耳
與
已
高
進
行
比
較
。

、

K
Y
B
O
方
案

最
早
的
古
巴
們
方
案
來
自
二
十
世
紀
之
初
美

國
各
州
對
於
需
要
協
助
的
兒
童
與
家
庭
所
設
立
的

兒
童
福
利
相
關
立
法
，
當
時
需
要
協
助
的
家
庭
包

括
父
母
失
業
、
父
母
一
方
失
蹤
或
一
方
死
亡
、
家

庭
陷
入
貧
窮
困
境
的
兒
童
與
家
鹿
為
救
助
對
象
，

大
多
數
州
的
服
務
對
象
以
協
助
單
親
家
庭
為
主
。

在
當
時
這
類
法
案
則
稱
為
母
親
救
助

(
g
o
F叩
門
的
­

E

己
或
是
母
親
年
金
(
玄
。
早
已

-
Y

口
的
戶
。
口
的
)

(
豆
豆
=
o
e

皂
白
，
王
仕
園
，
民
八
七
)
。
這
類

法
案
當
初
經
費
來
源
多
是
地
方
政
府
，
直
到
一
九

三
五
年
聯
邦
政
府
開
始
負
起
照
顧
依
賴
家
庭
的
救

助
工
作
起
，
由
當
時
的
羅
斯
福
總
統
將
依
賴
見
童

的
救
助
工
作
(
斗
志
〉

E
Z

宵
。
刊
旦
旦
戶

口
2
己
身

2
.

簡
稱
〉
口
口
)
納
入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裡

(
的
。
立
旦
的2
口
三
ζ

〉
2
)
，
芭
仍
在
一
九
六
一

與
一
九
六
二
年
問
歷
經
兩
次
重
大
改
變
，
兩
次
改

變
均
與
家
庭
有
關
。
其
一
為
一
九
六
一
年
將
巴
口

與
失
業
父
母
結
合
，
使
得
失
業
父
母
能
因
其
依
賴

見
童
而
接
受
救
助
;
其
二
為
一
九
六
二
年
的
將

〉
口
的
改
稱
為
百
咒
，
主
要
強
調
救
助
是
以
家
庭
為

單
位
而
不
是
以
兒
童
為
單
位
。
南
口
口
並
非
僅
合
現

金
補
助
同
時
還
包
括
了
醫
療
補
助
(
宮
且
戶
口
但
王
)
、

住
宅
補
助
及
食
物
券

(
2
旦
旦
言
也
)
等
。

美
國
在
新
政

(
2
2
2
自
己
時
期
已
開
始
將
推

貧
民
的
救
助
加
入
「
工
作
」
的
概
念
，
羅
斯
福
總
發

統
也
曾
希
望
透
過
工
作
方
案
來
救
助
貧
困
的
家
級

庭
。
但
自
一
九
六
0
年
以
來
，
到
詹
森
總
統
的
大
刊

社
會
立
E
B
E
E
n
-
2
)
的
反
貧
窮
，
政
府
將

均
努
力
改
善
窮
人
的
就
業
狀
況
，
但
似
乎
均
成
效
汁

不
大
，
使
得
自
一
九
六
五
年
到
一
九
七
四
年
十
年
蜘

間
領
取
嵩
冉
的
人
數
從
四
百
四
十
萬
人
增
加
到

一
千
一
百
四
十
萬
人
，
增
加
了
一
﹒
六
倍
。
卡
特

總
統
及
雷
根
總
統
任
內
也
都
企
圖
縮
減
社
會
福
利
一

預
算
來
達
到
消
除
赤
字
預
算
的
目
標
。
美
國
民
主

7
A44 

黨
向
來
是
採
取
較
寬
鬆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，
但

l

是
到
了
柯
林
頓
總
統
任
內
對
於
當
時
的
社
會
福
利
一

政
策
痛
下
改
革
的
決
心
，
對

E
R

做
出
重
大
改

變
，
將
之
廢
除
以
已
高
取
而
代
之
。

美
國
對
母
親
與
兒
童
的
方
案
從
早
期
由
地
方

政
府
支
出
的
母
親
救
助
，
轉
變
為
由
聯
邦
政
府
支
對

出
的

E
E

頁
，
領
取
福
利
的
資
格
由
母
親
、
取

兒
童
擴
大
到
以
家
庭
為
單
位
的
福
利
制
度

。

其
間
九

以
工
代
脹
的
概
念
曾
經
多
次
被
提
出
也
做
了
些
較
什

小
幅
度
的
改
變
，
直
到
柯
林
頓
總
統
採
用
了
較
大
年

幅
度
的
策
略
的
變
革
，
已
高
於
是
誕
生
。
以
下
即
壯



對
且
看
做
簡
要
介
紹
。

一
一
、
→ky
Z市

一
九
九
六
年
美
國
社
會
福
利
重
大
改
革
，
由

柯
林
頓
總
統
簽
署
另
毒
害
後
，
美
國
社
會
福
利
方

案
即
經
歷
基
本
的
和
徹
底
的
改
革
，
其
中
廢
除

〉
g
n

與
工
作
機
會
基
本
技
巧
訓
練
方
案
之
忌

。
℃U
O
門
門
口
口
】
門
可
自
口
已
由
阻
的
←
口
的

r
F
]
]的
斗
門
但
一
口F口
m

H
J
o
m
z
s
f
以
下
簡
稱

H
O凹
的
)
兩
方
案
，
並
制
定

了
全
新
的
取
代
方
案
即
已
高
。
已
高
形
成
的
背
景

原
因
主
要
的
有
一
一
;
笠
二
是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的
快

速
增
加
，
福
利
人
口
急
遲
成
長
;
其
二
是
造
成
人

們
依
賴
社
會
福
利
。
已
高
的
目
標
有
一
一
.. 

一
是.. 

在
見
童
自
己
的
家
裡
接
受
照
顧
的
精
神
;
其
二

是.. 

減
少
福
利
依
賴
。
已
高
的
財
務
來
源
與
白
白
白

不
同
;
吋
〉
苟
的
經
費
來
源
也
與
以
往
電
口
口
時
代

不
同
。
以
往
州
政
府
每
支
出
一
塊
錢
，
聯
邦
政
府

支
出
的
配
合
款
大
約
是
四
塊
錢
，
而
且
配
合
款
會

以
各
州
經
濟
狀
況
而
定
。
但
在
已
高
下
聯
邦
政
府

是
以
包
裹
方
式
補
助
，
州
政
府
若
要
多
支
出
則
需

自
己
想
辦
法
(
王
仕
圈
，
民
八
七
)
。
聯
邦
的
已
高

之
包
裹
經
費
有
三
項
條
件
;
其
一
是
.. 

巨
石
的
經

費
不
能
用
來
提
供
己
領
取
五
年
福
利
的
家
庭
，
換

言
之
，
吋
〉Z司
的
經
費
最
多
只
能
提
供
每
一
個
家
庭

五
年
的
福
利
給
付
;
其
二
是
.. 

州
政
府
需
要
有
他

們
自
己
的
經
費
支
出
，
即
州
政
府
在
接
受
聯
邦
政

府
已
宅
的
款
項
時
，
多
少
要
有
州
政
府
本
身
配
合

的
預
算
;
其
三
是
:
州
政
府
有
責
任
協
助
領
取

→
E
H
H福
利
的
人
參
與
兩
項
工
作
的
規
定
。

已
高
在
對
「
工
作
」
上
是
較
強
硬
的
，
正
如

柯
林
頓
總
統
在
簽
署
新
法
案
時
所
稱
「
對
工
作
上

是
強
硬
的
」
(
門
o
c
m
y
g毒
品
)
，
事
實
上
不
僅
對

領
取
福
利
者
而
言
，
對
州
政
府
也
一
樣

(
2品
2
.

戶
。
這
)
。
首
先
，
從
美
國
過
去
三
十
年
來
一
再
努
力

試
圖
以
福
利
領
取
人
工
作

(
5
門
已
來
達
到
改
革

福
利
的
目
的
之
過
程
。

最
早
希
望
以
鼓
勵
領
取
福
利
者
工
作
是
一
九

六
七
年
的
工
作
促
進
方
案
(
宅
。
其
門
口
口
呂
立
z

p
o
m門
臼5
.

簡
稱
5
2
)。
Z
Z

要
求
家
有
學
齡
兒

童
婦
女
及
所
有
領
取
福
利
的
成
人
到

Z
Z

去
註

冊
，
除
非
家
有
六
歲
以
下
的
見
童
、
失
能
者
或
是

生
病
者
;
事
實
上
，
很
少
領
有
福
利
者
參
與
這
項

方
案
，
最
主
要
的
原
因
是
實
施
該
方
案
的
經
費
不

足
(
間
R
E
-
-這
M
)。
到
了
一
九
八
0
年
代
，
修
訂

Z
Z

相
關
法
令
，
使
州
政
府
在
執
行
福
利
就
業
方
斟

案
上
有
較
多
的
彈
性
。
這
些
方
案
大
致
為
徵
求
人
發

們
接
受
其
他
的
教
育
和
訓
練
或
參
與
找
工
作
的
活
如
何

動
。
這
些
方
案
可
以
統
稱
為
「
工
作
促
進
方
案
」
刊

(
宅
。
其-
Z
E
Z
F
o
g
s
)
(

白5
日O口
叫
叫

皂
泡
小
)
。
G
G叩
門
。
口
與
旦
旦
河
(
3
2
)曾
對
這
此
一
一
方
案
汁

進
行
評
估
，
結
果
發
現
，
這
些
方
案
的
影
響
是
中
蜘

等
的
，
而
且
許
多
參
與
者
仍
然
需
要
福
利
給
付
做

為
補
充
性
的
收
入
。
同
時
，
這
些
方
案
通
常
未
能

提
高
最
不
利
就
業
者
的
就
業
機
會
。
­

G
c
n門
。
口
(
石
油
。
)
指
出
「
為
福
利
工
作
方
案
」8A斗

志

(
宅
。
其
自
問
。
?
還
問
]
『
自
『
叮
叮
門
。
虫
，
自
己
是
另
外
一
種

l

嘗
試
。
這
些
方
案
有
些
一
稱
為
工
作
福
利
一

(
5
門
立
自
門
開
)
、
社
區
工
作
經
驗(
g
E
B
S←
ζ

毒
品
兵
也
2
.
E
E
m
)或是
社
區
服
務
(
口
O
B
B
S
F
ζ

∞
立
三

8
)
。
這
些
一
方
案
不
論
他
們
稱
什
麼
都
有
一

個
共
同
原
則
即
工
作
以
換
取
福
利
。
根
據
抖
的

G
Z
E
O

口
立
法
)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這
些
方
案
並
未
鹹

能
幫
助
人
們
進
入
一
般
的
就
業
(
非
補
貼
的
工
九

作
)
，
若
將
工
作
的
價
值
排
除
，
這
此
一
一
方
案
運
作
的
→

成
本
比
直
接
給
付
福
利
支
票
成
本
還
高
。
換
言
年

之
，
若
從
經
濟
的
觀
點
，
這
些
方
案
並
不
值
得
實
狀



施
。
上
述
兩
種
工
作
相
闊
的
方
案
似
乎
均
未
達
預

期
的
成
效
。

到
了
一
九
八
八
年
，
美
國
國
會
通
過
了
家
庭

支
持
法
案

(
2
5
己
可
∞
c
s
o
立
〉

2
.
以
下
簡
稱

曰
〉
)
，
被
視
為
是
福
利
法
案
的
徹
底
檢
修
，
也
是

一
福
利
機
構
與
福
利
領
取
者
問
基
於
共
同
責
任
的
新

社
會
契
約
(
去
。
可E
g
g
-
-。
這
)
。
在
自
〉
之
下
，

領
取
福
利
者
有
義
務
努
力
嘗
試
達
到
經
濟
自
足
﹒
，

而
政
府
有
責
任
繼
續
提
供
收
入
支
持
給
符
合
資
格

的
家
庭
，
同
時
，
經
由
污
凹
的
提
供
教
育
訓
練
和
就

業
服
務
，
政
府
也
需
提
供
兒
童
照
顧
或
其
他
支
持

性
的
服
務
以
支
持
準
備
去
工
作
或
是
支
持
去
工
作

的
人
。
州
政
府
真
有
較
大
的
彈
性
來
設
計
州
的
福

利
就
業
方
案
的
同
時
，
州
政
府
亦
需
提
供
教
育
活

動
、
就
業
技
巧
訓
練
、
就
業
準
備
活
動
與
就
業
安

置
服
務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州
政
府
需
要
提
供
下
列
四

種
服
務
，
尋
找
工
作
、
在
職
訓
練
、
補
充
工
作
與

社
區
工
作
經
驗
其
中
的
兩
種

。

多
項
研
究
曾
評
估
古
自
方
案
，
研
究
發
現
這

種
勞
動
力
附
加
策
略
確
實
增
加
就
業
率
和
收
入
，

也
減
少
了
仍
然
使
用
鳥
兒
的
人
，
但
是
影
響
是
中

等
的
，
仍
有
五
七
%
的
人
停
留
在
福
利
上
，
人
力

資
源
的
投
資
策
略
，
包
括
教
育
和
訓
練
，
節
約
了

少
許
的
自
口
口
支
出
，
但
在
兩
年
後
的
追
蹤
研
究

中
，
並
未
發
現
收
入
或
就
業
的
增
加
。
且
即
m
g

與

古
立
白
(
皂
泡
品
)
研
究
指
出
，
H
O固
的
立
法
是
設
計

完
善
的
，
但
是
需
要
州
政
府
去
發
展
和
擴
大
教
育

訓
練
和
就
業
服
務
，
同
時
，
也
需
容
許
州
政
府
去

維
持
其
彈
性
與
特
殊
性
以
發
展
適
合
州
或
地
方
需

求
的
方
案
。
事
實
上
，
實
施
已
凹
的
最
大
的
障
礙
是

古
凹
的
服
務
，
兒
童
照
顧
服
務
與
其
他
支
持
性
服
務

的
經
費
在
聯
邦
政
府
與
州
政
府
均
不
足
。

從
以
上
的
簡
要
回
顧
，
很
清
楚
的
了
解
，
在

過
去
的
三
十
年
中
，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對
於
貧
窮
婦

女
、
家
庭
和
兒
童
的
協
助
方
案
從
以
觀
念
支
持
轉

變
為
支
持
教
育
，
訓
練
和
其
他
與
工
作
有
關
的
服

務
。
雖
然
法
令
容
許
對
不
配
合
的
領
取
福
利
者
採

取
經
濟
制
裁
，
但
是
對
於
與
母
親
住
在
一
起
的
貧

困
見
童
的
收
入
支
持
是
具
保
證
的
。

、
宗
吾
即
繼
續
過
去
三
十
年
強
調
工
作
的
福

利
體
系
，
對
於
福
利
領
取
者
與
州
政
府
均
有
相
當

程
度
的
影
響
(
自
阻
m
3
.
S
U∞
)
。
茲
討
論
於
後
。

ω
U對
領
取
福
利
岩

t
z

明
對
於
領
取
福
利
者
的
影
響
可
以
從
下
斟

列
五
點
來
研
究
.. 

發

L
準
備
好
7

就
工
作
或
是
領
取
福
利
後
兩
如
何

年.. 

刊

在
豆
豆
案
裡
，
領
取
福
利
兩
年
或
是
準
備
呵
呵

好
了
可
以
工
作
了
，
都
需
要
進
入
所
謂
的
「
工
，
才

作
」
'
「
工
作
」
的
定
義
則
由
各
州
自
訂
。
蜘

2

對
於
不
配
合
者
，
州
回
府
可
以
減
少
一
福
利

或
是
終
止
對
全
家
的
福
利
:

根
噱
叮
叮
己
身

2
.
∞
口
旦
旦
的

m
E

且
一

(
3
2
)，
有
十
七
州
初
步
決
定
終
止
現
金
福
利
以

9A斗
A

作
為
對
領
取
福
利
者
不
配
合
且
看
規
定
的
處
分
。
-

1
極
少
的
成
人
能
夠
兔
除
工
作
參
與.• 

一

很
少
人
能
免
除
參
與
工
作
，
僅
有
例
如
:
單

親
母
親
需
要
照
顧
一
歲
以
下
的
兒
童
或
是
未
成
年

父
母
為
戶
長
者
，
他
們
可
以
以
上
次
級
學
校
或
參

與
就
業
有
關
的
教
育
做
為
代
替
。
叫
們

4
提
高
7

需
參
與
工
作
活
動
的
時
間
鹹

除
了
有
六
歲
以
下
子
女
的
母
親
，
成
人
領
取
九

福
利
者
需
要
工
作
的
時
間
也
大
幅
度
的
提
高
。
在
→

一
九
九
七
年
全
家
僅
需
要
工
作
每
週
二
十
小
時
，
年

到
了
一-
o
o
0年
需
要
工
作
三
十
小
時
。
雙
親
家
壯



庭
每
週
需
工
作
三
十
五
小
時
。

5

兒
童
照
顧
並
未
被
保
誼

.. 

不
像
已
曰
，
兒
童
照
顧
在
、
日
，E
H
H
下
方
案
是

未
受
保
證
的
。
失
去
見
童
照
顧
的
保
證
是
件
十
分

嚴
重
的
事
。
換
言
之
，
州
政
府
需
要
求
單
親
母
親

工
作
，
即
使
她
無
法
找
到
兒
童
照
顧
者
或
付
不
起

兒
童
照
顧
，
有
此
一
一
母
親
可
能
因
此
而
陷
入
配
合
州

政
府
的
要
求
與
對
于
女
提
供
充
足
的
照
顧
問
的
兩

μ
且
峙

茁
貴

、
旦
司
繼
續
7
5

自
方
案
的
趨
勢
，
要
求
領

取
福
利
者
參
與
工
作
，
但
是
福
利
方
案
要
求
領
取

者
參
與
工
作
的
程
度
值
得
討
論
的
。
很
多
關
於

』
O
凹
的
方
案
的
研
究
均
顯
示
方
案
的
限
制
與
協
助

領
取
者
的
能
力
受
有
限
資
源
的
限
制
，
例
如
，
缺

乏
兒
童
照
顧
經
費
，
而
不
是
沒
有
能
力
找
人
來
參

與
方
案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州
政
府
實
施
「
強
制
工
作
」

的
能
力
也
尚
不
清
楚
(
白
白
m
g

侍
E

立
F
S
S
U

G
門
m
w
m口
σ而
『
m
L
而V
U
M
)
。

M
H對
州
政
府

了

f旦旦
島 、 三豆
豆'"Tl

25 對
對領

翱取
早年福
;LA 利
語者

求的
就要
更求

大固
。扶

提
問

L

就
參
與
率
提
高
上
:

除
了
參
與
工
作
的
小
時
數
增
加
之
外
，

2
萬

要
求
參
與
率
一
九
九
七
年
為
二
五
%
，
每
年
增
加

五
%
'
到
二
O
O
二
年
達
五
O
%
。
弱
勢
雙
親
家

庭
一
九
九
七
血
二
九
九
八
年
為
七
五
%
'
一
九
九

九
年
需
達
九
O
%
。

2
提
高
參
與
工
作
活
動
的
比
率

•. 

要
求
領
取
福
利
的
成
人
領
取
福
利
兩
年
後
參

與
工
作
活
動
。
根
據
國
會
預
算
室

(
n
g開
門
凹
的M
H
O
口
自

-
E
t
立
自
己

2

，
簡
稱
口
8
)

估
計
到
二
O
O
二
年
，
約
有
七
O
%
的
領
取
福
利

者
領
了
兩
年
或
更
久
，
應
參
與
工
作
活
動
。
州
政

府
若
未
能
達
參
與
率
將
面
臨
第
一
年
減
五
%
的
包

里
補
助
款
，
此
後
每
年
加
二
%
'
累
積
可
達
減

-
J

一
%
。3

州
肢
府
需
設
計
更
多
的
福
利
就
業
方
案
:

2

石
限
制
許
多
教
育
方
案
被
視
為
是
福
利

就
業
方
案
。
能
為
旦
司
接
受
的
工
作
方
案
包
括
未

補
貼
的
就
業
、
補
貼
的
私
人
或
公
共
就
業
、
社
區

服
務
、
在
職
訓
練
、
求
職
與
求
職
準
備
方
案
等
。

很
明
顯
的
，
4
〉
Z
旬
在
福
利
就
業
方
面
多
著
重
於
勞

動
力
附
加
策
略
較
不
運
用
人
力
資
源
投
資
策
略
。

斗
室
叮
忽
視
了
重
要
的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，
高
中
畢
業
齡

和
任
何
高
中
以
後
的
教
育
，
甚
至
只
讀
一
年
的
學
發

院
都
降
低
了
重
返
福
利
體
系
的
可
能
性
，
增
進
了
報

離
開
福
利
的
可
能
，
同
時
，
顯
著
地
減
少
貧
窮
刊

(
口
;
二

2
5

口
S
S
U
E
『
己
的
﹒
呵
呵

戶
。
頃
。)
。
吋
〉
育
方
案
本
身
未
提
及
任
何
有
關
方
案
，
才

參
與
者
參
與
工
作
活
動
後
的
成
效
。
領
取
福
利
者
蜘

在
參
加
過
工
作
方
案
後
獲
得
了
非
補
貼
的
就
業
機

會
嗎
?
獲
得
多
少
薪
資
?
有
多
少
福
利
?
雖
然
聯

邦
政
府
有
很
多
經
費
運
用
在
已
茗
，
但
是
奇
怪
的
一

是
聯
邦
政
府
竟
然
未
要
求
任
何
方
案
成
果
。
州
政

0
Fhd 

府
倒
是
有
相
當
高
的
興
趣
想
測
量
成
果
，
也
會
繼

l

續
發
展
測
量
成
果
的
方
法
。
但
是
要
想
確
保
聯
邦
一

經
費
的
責
信
和
獲
得
全
國
性
已
高
在
促
進
就
業

和
經
濟
自
足
上
的
工
作
要
求
的
成
效
，
需
要
聯
邦

政
府
的
目
標
和
成
效
。

根
據
C
O〈
叩
門
口
g
g門
〉
口
口
。
呂
立
品
。
『

r
g

軒

簡
稱
C
B
(

戶
還
己
的
研
究
指
出
女
性
為
戶
長
的
鹹

單
親
家
庭
在
遠
離
貧
窮
上
的
障
礙
有
:
即
使
全
職
九

工
作
，
但
因
為
低
薪
資
，
沒
有
福
利
，
常
會
被
遣
→

散
和
其
他
原
因
導
致
工
作
中
斷
，
高
兒
童
照
顧
成
年

本
等
因
素
使
女
性
單
親
常
處
在
接
近
貧
窮
線
或
低
壯



於
貧
窮
水
準
。
兒
童
照
顧
的
費
用
就
用
掉
了
她
們

二
一
%
|
二
五
%
的
薪
資
。
近
年
來
兩
項
立
法
上

的
措
施
對
低
收
入
家
庭
可
能
有
些
幫
助
，
其
一
是

最
低
工
資
提
高
到
每
小
時
五
﹒
一
五
一
兀
;
其
二
是

在
所
得
稅
法
上
的
改
革
，
即
「
收
入
減
稅
額
」

開
自
門
口
立
門
口
的
。sm
Q
立
工
(
自
→
)
大
幅
度
的
提
高
。

這
項
措
施
是
專
為
低
收
入
家
庭
設
計
的
，
即
以
經

由
聯
邦
系
統
擴
大
退
稅
範
間
，
包
括
抵
銷
社
會
安

全
稅
以
補
償
低
工
資
企

z
b

「
臼N
E
?

這
法
)
。

還
有
其
他
方
案
設
計
用
來
補
足
家
庭
收
入
和
支
持

低
收
入
的
家
庭
，
這
些
方
案
包
括
:
食
物
券
、
兒

童
免
稅
額
、
兒
童
醫
療
照
顧
包
里
補
助
來
補
助
沒

有
保
險
的
和
低
收
入
家
庭
的
兒
童
。

斗
〉
若
是
美
國
對
貧
困
婦
女
與
他
們
的
孩
子

的
一
項
新
的
收
入
支
持
做
法
，
以
強
制
工
作
做
為

重
要
精
神
。
原
來
自
口
口
為
聯
邦
政
府
的
責
任
，
新

的
、
門
，
〉
罵
的
權
威
與
責
任
轉
移
到
州
政
府
。
在
斗
室
唱

的
強
調
參
與
工
作
的
要
求
，
對
於
女
性
單
親
叉
真

有
年
幼
見
童
的
婦
女
其
他
支
持
性
和
補
充
性
的
措

施
是
十
分
需
要
的
，
否
則
將
形
成
單
親
婦
女
冒
失

去
福
利
或
使
子
女
無
人
照
料
，
造
成
兒
童
疏
忽
的

可
能
，
將
會
導
致
更
多
不
幸
事
件
發
生
。

參
、
臺
灣
地
區
兒
童
與

家
庭
貧
窮
現
況

英
國
一
六
。
一
年
的
濟
貧
法

(
3
個
古
巴

「
2
)
開
啟
了
社
會
福
利
立
法
的
序
幕
，
直
到
二
十

一
世
紀
的
今
天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仍
然
繼
續
為
消
除

貧
窮
而
努
力
。
社
會
救
助
是
為
救
助
低
收
入
即
救

助
遭
受
急
難
或
災
害
者
，
並
協
助
其
自
立
，
而
且

是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中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我
國
社
會
救

助
實
施
的
最
新
依
據
是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修
訂
通
過

的
社
會
救
助
法
。
社
會
救
助
法
的
目
的
有
消
極
面

與
積
極
面
，
在
消
極
面
即
「
安
貧
」
'
以
保
障
低
收

入
者
的
基
本
生
活
;
在
積
極
面
則
是
「
脫
貧
于
在

協
助
低
收
入
者
即
遭
脫
離
貧
窮
的
困
境
而
達
到
自

立
。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對
於
經
濟
保
障
之
措
施
除
了

社
會
救
助
外
，
還
有
社
會
保
險
，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
生
活
津
貼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補
助
，
老
年
農
民

福
利
津
貼
，
及
尚
在
規
劃
中
的
國
民
年
金
等
等
，

其
中
仍
以
社
會
救
助
為
最
主
要
的
措
施
。
臺
灣
地

區
依
據
社
會
救
助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，
社
會
救
助
分

為
生
活
扶
助
、
醫
療
補
助
、
急
難
救
助
及
災
難
救
斟

助
等
四
類
。
根
據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，
低
收
入
戶
致
發

貧
原
因
主
要
為
「
年
邁
體
衰
」
「
負
搶
家
計
者
死
結

亡
」
、
「
無
工
作
能
力
人
口
眾
多
」
、
「
久
病
不
癒
」
刊

以
及
「
身
心
障
礙
于
而
低
收
入
戶
對
於
社
會
救
助
娣

服
務
措
施
的
需
求
重
要
性
則
依
序
為
「
每
月
家
庭
才

生
活
費
補
貼
」
以
及
「
老
人
額
外
生
活
津
貼
」
、
「
全
蜘

民
健
康
保
險
保
費
補
助
于
「
就
學
子
女
學
雜
費
補

助
」
以
及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額
外
生
活
津
貼
補
助
于

顯
示
低
收
入
戶
在
接
受
政
府
社
會
救
助
的
需
求
一

上
，
多
以
持
續
性
、
經
常
性
的
經
濟
補
助
為
主
(
蕭

l
Fhd 

玉
煌
，
民
九
十
)
。
低
收
入
戶
數
從
八
十
四
年
的
四
l

八
、
五
八
O
戶
增
加
到
九
十
年
的
六
七
、
一
九
一
一

戶
;
低
收
入
戶
人
口
也
從
八
十
四
年
的
一
一
四
、

七
O
七
人
增
加
到
九
十
年
的
三
八
二
、
六
九
九

人
，
六
年
間
低
收
入
戶
增
加
了
三
八
%
;
低
收
入

人
口
增
加
了
四
一
八
%
，
其
間
經
歷
九
二
一
震
拼

災
，
桃
芝
與
納
莉
颱
風
所
帶
來
的
水
災
等
天
然
反
眠

害
之
受
災
戶
與
受
災
人
口
，
其
中
更
以
民
國
八
十
九

八
年
的
九
二
一
震
災
，
災
害
人
口
最
多
，
也
使
得
什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的
災
害
救
助
金
額
大
幅
度
的
升
年七月

月

晶
。



根
據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自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底
到

民
國
九
十
年
底
的
資
料
，
臺
灣
地
區
低
收
入
戶
數

和
低
收
入
人
口
數
在
最
近
幾
年
來
每
年
都
增
加
，

從
表
二
資
料
顯
示
臺
灣
地
區
直
轄
市
與
縣
(
市
)

自
八
十
四
年
底
至
九
十
年
底
總
戶
數
、
總
人
口

數
、
低
收
入
戶
與
低
收
入
人
口
及
比
率
之
統
計
資

料
。

從
表
二
資
料
可
以
明
白
顯
示
，
臺
灣
地
區
低

收
入
戶
從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底
的
四
八
、
五
八

O
戶

增
加
到
民
國
九
十
年
的
六
七
、
一
九
一
戶
，
低
收

入
的
人
口
數
也
由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的
一
一
四
、
七

O
七
人
增
加
到
民
國
九
十
年
的
三
八
二
、
六
九
九

人
;
六
年
間
低
收
入
的
戶
數
增
加
了
一
萬
八
千
多

戶
，
低
收
入
人
口
數
增
加
將
近
四
萬
八
千
人
;
低

收
入
戶
的
比
率
也
從

0
.
八
三
增
加
到
0
.
九
八
，

低
收
入
人
口
比
率
也
從

0
.
五
四
增
加
到

0
.
七

三
。
由
上
列
數
字
顯
示
低
收
入
戶
與
低
收
入
人
口

數
均
不
斷
增
加
。
在
貧
窮
水
準
已
經
偏
低
的
狀
況

下
，
低
收
入
人
口
，
也
就
是
需
要
社
會
救
助
的
人

口
卻
持
續
擴
大
顯
示
臺
灣
地
區
的
貧
窮
問
題
似
乎

日
益
嚴
重
。

臺
灣
地
區
O
l
十
一
歲
兒
童
數
每
年
均
在
遞

臺灣地區直轄市與縣(市)自八十四年底至九十年底總戶數、總

人口數、低收入戶與低收入人口及比率之統計資料。

忍!總戶數 低收入
百分率

低收入人
百分率總人口數

戶數 口數

84 年 5 ,819 , 155 21 , 357 ,431 48 ,580 0.83 114 ,707 0.54 

85 年 6 ,021 ,783 21 , 525 ,433 49 ,397 0.82 116 ,237 0.54 

86 年 6 ,204 , 343 21 ,742 ,815 49 ,635 0.80 115 , 236 0.53 

87 年 6 , 369 ,768 21 ,928 ,591 54 ,780 0.86 124 ,993 0.57 

88 年 6 ,532 ,466 22 ,092 , 387 58 , 139 0.89 136 ,973 0.62 

89 年 6 , 681 ,685 22 ,276 , 672 66 ,467 0.99 156 , 134 0.70 

90 年 6 ,802 , 281 22 ,405 ,568 67 , 191 0.98 162 , 699 0.73 

表二減
當
中
，
從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底
的
三
、
八
四
六
、

一
三
六
人
，
遞
減
至
民
國
九
十
年
底
的
三
、
七
O

O
、
二
五
五
人
(
表
三
)
，
但
是
中
低
收
入
見
童
接

單位:人

年度 84 年底 85 年底 86 年底 87 年底 88 年底 89 年底 90 年底!

心 11 歲
3,895 ,919 3 ,846 , 136 3,836 ,548 3,811 ,236 3,785 ,640 3,751 ,124 3 ,700 ,2551 

人口數

每年遞
減兒童 49 ,783 9 ,588 25 ,312 25 ,596 34 ,516 50 ，叫
數

歷年0----十一歲見童每年遞減概況表一
一
一

表

資料來源:內政部兒童局

受
生
活
扶
助
的
人

次
都
逐
年
在
增
加

當
中
，
從
民
國
八

十
六
年
度
的
三
四

、
七
一
四
人
次
，

逐
年
增
加
至
九
十

年
度
的
二
八
二
、

一
四
六
人
次
(
表

四
)
。
其
間
增
加
快

速
的
原
因
可
能
與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的

九
二
一
大
地
震
、

桃
芝
颱
風
等
重
大

天
然
災
害
的
發
生

有
關
。
從
兒
童
人

口
漸
減
少
的
同
時

接
受
中
低
收
入
生

活
扶
助
的
人
次
卻

逐
年
增
加
，
可
見

兒
童
生
活
狀
況
也

在
逐
年
惡
化
中
，

是
值
得
注
意
的
。

期八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 152 一月七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單位:元/人(次)

年度別 補助總經費 受益人次

86 年度 34 ,019 ,920 34 ,714 

87 年度 36 ,956 ,750 37 ,710 

88 年度 55 ,796 ,260 56 ,934 

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 145 , 101 ,579 138 , 191 

90 年度 523 , 358 ,772 282 , 146 

表四、歷年度中低收入見童生活扶助

資料來源:內政部社會司、內政部見童局(八十九年十二月)

備註: 八十八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係以十八個月計算。

九十年度經費設算地方政府後辦理中低收入戶兒童生活扶助概況。

對
於
生
活
貧
困
的
兒
童
與
家
庭
，
臺
灣
省
、

臺
北
市
與
高
雄
市
各
有
不
同
的
補
助
類
別
與
補
助

標
準
均
有
不
同
，
但
是
均
為
現
金
補
助
的
方
式
。

臺
灣
省
、
臺
北
市
與
高
雄
市
中
低
收
入
的
兒
童
生

活
扶
助
辦
理
情
形
如
表
五
。
從
表
五
中
得
知
對
貧

困
兒
童
與
家
庭
之
托
兒
補
助
，
危
機
家
庭
兒
童
生

活
扶
助
或
托
育
津
貼
均
是
以
現
金
方
式
發
放
。
而

對
貧
困
家
庭
見
童
之
育
幼
院
收
容
和
寄
養
家
庭
安

置
則
是
少
數
。
以
現
金
發
放
的
生
活
扶
助
應
屬
於

消
極
性
的
社
會
救
助
。
在
現
行
的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
中
，
就
學
生
活
補
助
與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是
針
對
貧

困
家
庭
兒
童
所
設
置
的
，
兩
項
措
施
可
算
是
較
積

極
的
「
脫
貧
」
措
施
，
目
的
在
於
協
助
貧
困
家
庭

達
到
自
立
自
主
的
最
終
目
標
。

肆
、
臺
灣
地
區
貧
困
家
庭

的
發
展
趨
勢

貧
窮
或
經
濟
匿
乏
會
帶
給
兒
童
與
家
庭
許
多

不
良
的
後
果
。
臺
灣
在
經
歷
傲
人
的
經
濟
發
展
成

果
，
雖
然
近
兩
年
來
經
濟
成
長
明
顯
衰
退
，
但
是

過
去
對
於
生
活
貧
困
的
兒
童
與
家
庭
累
積
的
經
濟

成
長
成
果
，
卻
仍
然
無
法
保
障
全
體
國
民
的
經
濟
斟

安
全
，
讓
全
體
國
民
免
於
貧
窮
，
反
而
隨
著
貧
富
發

差
距
的
逐
漸
增
大
(
劉
玉
蘭
林
至
美
，
民
八
四
)
，
報

造
成
有
一
部
分
人
口
生
活
在
社
會
的
最
底
層
。
不
刊

論
多
麼
先
進
的
國
家
如
美
國
、
英
國
、
日
本
等
也
婦

都
存
在
著
貧
窮
的
問
題
。
生
活
在
貧
困
家
庭
中
兒
什

童
所
受
到
影
響
是
相
當
多
重
的
。
貧
窮
家
庭
中
的
期

見
童
可
能
無
法
獲
得
充
分
生
長
所
需
的
養
分
，
無

法
擁
有
良
好
的
居
住
環
境
與
成
長
空
間
和
學
習
機

會
，
與
其
他
兒
童
相
比
較
時
產
生
自
卑
心
理
，
長
一

期
的
匿
乏
造
成
多
種
需
求
無
法
得
到
滿
足
。
最
重

3戶h
j
u

要
的
是
見
童
處
於
不
斷
成
長
的
期
間
，
時
間
是
重
l

要
變
數
，
貧
困
可
能
對
兒
童
造
成
永
遠
無
法
彌
補
一

的
遺
憾
。

貧
窮
是
各
國
政
府
均
視
為
是
非
介
入
處
理
不

可
的
公
共
議
題
(
口
已
開0
2
-
皂
白
。
)
。
各
國
政
府
多

採
取
以
維
持
家
庭
收
入
即
所
得
維
持
(
戶
口
口

O
E
科

旦
旦
口
門g
g
n
m
)為
救
助
貧
窮
的
方
式
(
林
萬
億
，
民
鹹

八
三
;
孫
健
忠
，
民
八
八
)
。
在
國
內
，
社
會
救
助
九

政
策
可
說
是
我
國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重
要
一
→

環
，
也
是
保
障
最
後
經
濟
安
全
，
使
經
濟
困
苦
的
年

低
收
入
家
庭
能
過
最
基
本
的
生
活
水
準
。
在
救
助
壯



表五 九十年度臺灣省、北、高二市中低收入戶兒童生活扶助辦理情形

發放金額 發放標準
臺北市育兒 每人每月給 2500 兀 1 .兒童及申請人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一
補助(中低 • 87.7 開辦。 年以上者。但未滿一歲之兒童不受設籍

收入戶) • 88.7 -88. 12 半年實際核發數 滿一年之限制。

20 ， 621 件，計 l 億 2 仟萬元。 2. 見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者。

3. 兒童未就托於公立托兒所或幼稚園者。
4. 見童未領有政府提供之其他生活補助、

托育補助或津貼者。

5.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每人每
月未達消費支出百分之八十者

6.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平均每人不超過新台

幣十五萬元;股票及其他投資併入限額

計算。

7.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不超過

新臺幣五百萬元。

臺北市(低第一類低收入戶每月 5 ， 813 兀。 1.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見童。

收入戶) 第三類低收入戶每月 5 ， 258 元。 2. 其他條件同育兒補助。

第四類低收入戶 (6-12 歲)每月

1 ， 000 元。
第四類低收入戶 (6 歲以下)每

月 2 ， 500 元。
臺北市危機 每人每月發給 5 ， 813 兀(依臺北 1.計算標準:依臺北市最低生活費用標準

家庭兒童生 市) 二分之一。
活扶助 2.符合臺北市困苦失依兒童及少年浮點規

定之未滿十二歲以下兒童。

臺北市兒童 每人每月最局補助 就讀本市立案之私立托兒所、兒童托育中

托育補助 1.六歲以下 6 ， 000 元 心、公私立幼稚園之下列兒童:

2. 園小 1-2 年級 3 ， 500 元。 l. ~U冊之低收入戶兒童。
3. 國小 3-6 年級 3 ， 500 元。 2.社會局委託收容之兒童(含育幼院、寄養

家庭等)。
3.經社會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轉介之危機

家庭兒童。

4.具有原住民身分。(真有原住民身分者約

850 人，年約經費 7 ， 000 萬元)
局雄市見童 每人每月 3 ， 000 兀。 單親(中低收入戶)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托育津貼 戶之身心障礙家庭、身心障礙兒童或原住

民子女。 (85 年開辦，每年 15 ， 000 ， 000 元
約 900-1 ， 000 人)。
*托育津貼與托教津貼不得重複領。

|臺灣省 臺灣省各縣市中低收入戶兒童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
生活扶助，除了花蓮縣每人每 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(8 ， 276 元)一點五

月 1 ， 800 元、臺東縣每人每月 倍(1 2 ， 414 )。

1 ， 600 元、桃園縣及臺中縣每人
每月 1 ， 500 元、彰化縣每人每
月 1 ， 200 元外，其餘各縣市每

人每月均為 1 ， 400 元。

月七年一十九國氏華中 - 154 一 期八十九第刊季展發區中土



標
準
上
，
各
國
的
標
準
更
不
盡
相
同
。
為
了
避
免

過
多
的
人
口
符
合
救
助
標
準
'
造
成
不
勞
而
獲
的

心
理
，
影
響
勤
奮
工
作
，
臺
灣
的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
採
取
較
嚴
格
的
標
準
'
壓
低
貧
窮
線
的
政
策
(
孫
健

忠
，
民
八
八
)
。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法
第
一
條
開
宗
明

義
其
目
的
在
協
助
接
受
扶
助
者
能
夠
走
向
經
濟
自

主
。
根
據
廖
偉
君
(
民
八
一
)
分
析
臺
北
市
有
工

作
的
貧
窮
雙
親
家
戶
發
現
，
留
在
社
會
救
助
體

系
，
兩
年
以
下
的
貧
戶
約
佔
四
O
%
'
五
年
以
上

者
有
三
五
﹒
二
%
。
E
g
r

立
法
。
)
及
0
.芳
:
?

出
凶
的
旦
與
逞
。
一
間
(
戶
。
∞
斗
)
的
研
究
會
指
出
留
在
社

會
救
助
體
系
愈
久
之
低
收
入
戶
走
向
經
濟
自
主
的

可
能
性
就
更
低
，
甚
至
於
常
以
依
賴
社
會
救
助
的

補
助
為
生
活
方
式
。
各
國
的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也
都

明
顯
期
望
陷
於
低
收
入
的
貧
困
人
口
能
夠
盡
快
脫

離
貧
困
，
根
據
陳
正
峰
分
析
嘉
義
市
低
收
入
戶
的

接
受
扶
助
期
間
發
現
，
有
八
%
的
家
戶
至
第
一
年

就
脫
貧
，
但
有
超
過
半
數
的
家
戶
卻
持
續
低
收
戶

的
身
分
長
達
九
年
以
上
，
明
顯
長
於
美
國
低
收
入

家
戶
(
引
自
鄭
麗
珍
，
民
九

0
)
。

美
國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柯
林
頓
總
統
簽
署
了

「
個
人
責
任
與
工
作
機
會
協
商
法
案
」
(
另
E
E
)

後
，
終
止
實
施
了
六
十
一
年
之
久
的
電
思
主

Z
O

E
s
-
-可
5
5

宵
。
g

兮
皂
白
己
身

2
)
轉
變
為

t
z
咽
。
其
中
最
主
要
的
關
鍵
在
於
美
國
國
內
逐
漸

認
為
原
來
的
救
助
政
策
造
成
福
利
依
賴
(
譯

-
P
Z

R
Z
E
g
a
)
，
需
改
變
為
強
調
工
作
價
值
的
「
工

作
福
利
」
(
逞
。
其F
Z
)
，
以
積
極
協
助
窮
人
脫
離

貧
困
。
同
樣
也
是
基
於
協
助
窮
人
脫
離
貧
窮
為
目

標
的
另
一
派
學
者
則
主
張
以
財
產

(
2
的
立
的
)
的

累
積
為
基
麓
的
福
利
模
式
來
替
代
過
去
所
得

(
戶
口
的
。
g
m
)維
持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模
式
。
這
兩
項

不
同
的
政
策
都
是
針
對
以
往
的
救
助
政
策
而
來
。

工
作
福
利
政
策
批
評
以
往
公
共
救
助
，
沒
有
工
作

要
求
，
造
成
福
利
依
賴
，
只
重
權
利
，
忽
略
了
權

利
背
後
的
義
務
;
而
「
財
產
累
積
」
政
策
則
批
評

以
往
政
策
只
重
所
得
，
消
費
面
，
未
能
重
視
透
過

財
產
累
聚
，
脫
離
貧
窮
(
王
篤
強
，
民
九

0
)
。
而

主
張
財
產
累
聚
政
策
者
，
如
扭
扭
門
門
旦
旦
(
3
2
)

指
出
財
產
累
聚
並
非
完
全
取
代
以
所
得
為
基
礎
的

政
策
，
而
是
加
以
補
充
。
因
此
，
在
救
助
政
策
的

執
行
上
，
工
作
福
利
也
可
以
採
用
有
關
的
財
產
累

聚
的
做
法
。
∞
叮
叩
門
『
旦
旦
(
3
2
)
認
為
美
國
的
社

會
福
利
制
度
對
中
上
收
入
者
較
為
有
利
，
因
為
他

們
可
以
藉
由
累
進
稅
制
的
運
作
而
保
留
住
大
部
分
僻

的
所
得
，
更
可
以
進
行
投
資
以
累
積
與
創
造
更
多
發

的
財
富
，
而
低
收
入
者
則
繳
付
了
其
所
得
較
高
比
如
何

例
的
所
得
稅
，
使
其
財
產
累
積
的
效
果
更
差
更
刊

慢
，
造
成
社
會
更
嚴
重
的
貧
富
差
距
。
臺
灣
地
區
服

貧
富
差
距
的
現
象
似
乎
也
日
趨
嚴
重
。
臺
灣
地
區
汁

在
比
較
所
得
不
均
與
財
產
不
均
指
數
(
最
高
二
O
W
W

%
所
得
組
與
最
低
二
O
%
所
得
組
的
比
率
)
發

現
，
臺
灣
地
區
的
家
戶
財
產
所
得
不
均
遠
較
收
入

所
得
不
均
還
要
嚴
重
(
引
自
鄭
麗
珍
，
民
九

0
)
。
一

換
言
之
，
低
收
入
戶
不
但
收
入
所
得
相
對
低
，
而

5
Fhd 

且
低
收
入
戶
之
家
戶
累
積
財
產
的
能
力
與
總
值
也

l

相
對
的
低
，
使
得
低
收
入
戶
之
相
對
貧
窮
程
度
愈
一

來
愈
嚴
重
。

陳
建
甫
(
民
八
五
)
以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到
民

國
八
十
三
年
的
資
料
，
從
家
戶
經
濟
戶
長
人
力
資

源
，
家
庭
類
型
與
居
住
區
位
的
分
析
，
探
討
臺
灣
斜

地
區
貧
窮
家
戶
變
遷
發
展
趨
勢
包
括

1

臺
灣
己
鹹

經
是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貧
窮
家
戶
也
將
邁
向
高
齡
九

化
，
2

教
育
程
度
對
貧
窮
家
戶
的
影
響
減
弱
，
中
→

等
教
育
戶
長
臨
危
貧
窮
機
會
愈
來
愈
高

;
1

工
作
年

貧
窮
問
題
由
於
社
會
市
場
與
勞
動
結
構
改
變
，
將
加



使
藍
領
階
級
淪
為
貧
窮
增
加
.. 

4

農
戶
淪
為
貧
窮

情
形
將
隨
我
國
進
入
禹
。
更
形
惡
化
.. 

5

女
性
貧

窮
問
題
亦
隨
著
女
性
家
戶
增
加
而
更
嚴
重

;
6
未

來
都
市
貧
窮
問
題
愈
來
愈
嚴
重
。

我
國
對
於
低
收
入
的
家
庭
所
採
取
的
做
法
即

為
傳
統
的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設
計
，
主
要
以
貼
補
家

戶
所
得
的
方
式
與
美
國
傳
統
的
昆
同
的
策
略
是

一
致
的
。
而
美
國
實
施
了
六
十
一
年
的
局
咒
正
式
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更
改
為
其
工
作
價
值
的
斗
〉
筍
，
臺

灣
地
區
是
否
也
是
到
了
需
考
量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的

時
刻
呢
?
是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合
適
，
還
是
「
財
產

累
聚
」
較
恰
當
呢
?
還
是
應
對
不
同
類
型
的
貧
戶

家
庭
採
取
不
同
的
「
脫
貧
」
策
略
呢
?
筆
者
試
以

臺
灣
地
區
貧
窮
家
戶
的
發
展
趨
勢
討
論
，
對
於
這

些
貧
窮
家
戶
的
特
殊
狀
況
，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應
規

劃
哪
些
措
施
始
能
真
正
協
助
貧
窮
家
戶
呢
?

、
對
於
高
齡
化
的
貧
窮
家
戶

隨
著
臺
灣
地
區
人
口
結
構
的
老
化
，
老
年
貧

窮
問
題
日
益
惡
化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，
大
約
每
四

位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，
就
有
一
位
處
於
貧

窮
，
對
於
高
齡
化
的
貧
窮
家
戶
，
實
施
「
工
作
福

利
」
或
「
財
產
累
聚
」
的
救
助
措
施
，
似
乎
均
不

實
際
，
可
能
傳
統
的
所
得
維
持
還
是
最
適
合
的
，

因
為
高
齡
化
的
貧
窮
家
庭
既
沒
有
工
作
能
力
，
而

且
因
高
齡
所
帶
來
的
醫
療
支
出
可
能
使
財
產
難
以

累
聚
。二

、
對
於
中
等
教
育
程
度
淪
為

貧
窮
家
戶

以
「
所
得
」
為
基
礎
的
社
會
救
助
措
施
主
要

是
以
人
力
資
源
理
論
(
因
而
口
冒
了
皂
白
)
為
架
構
，

認
為
個
人
之
所
以
會
造
成
貧
窮
是
因
為
人
力
資
源

不
足
，
即
教
育
程
度
低
，
工
作
能
力
差
，
就
業
經

驗
不
足
，
形
成
其
在
勞
動
市
場
弱
，
工
作
報
酬
低

的
情
形
，
只
能
求
助
於
救
助
體
系
。
依
民
國
八
十

三
年
的
資
料
(
陳
建
甫
'
民
八
五
)
，
貧
窮
家
戶
中

國
中
及
以
下
者
佔
二

0
.

五
三
%
'
高
中
(
職
)

佔
一
一
﹒
O

一
%
'
專
科
以
上
佔
二
﹒
六
四
%
，

而
高
中
(
職
)
即
專
科
級
以
上
貧
窮
有
逐
漸
增
多

的
趨
勢
。
換
言
之
，
中
等
教
育
水
準
的
人
力
資
源

條
件
(
高
中
職
教
育
程
度
)
已
經
不
能
保
證
能
夠

脫
離
貧
窮
的
困
境
(
陳
建
甫
'
民
八
五
)
。

對
於
貧

困
兒
童
與
家
庭
除
了
短
期
的
改
善
家
庭
生
活
所
需

外
，
長
程
的
對
於
低
收
入
戶
子
女
教
育
培
育
計
掉

畫
，
除
了
現
有
的
就
學
生
活
補
助
或
子
女
教
育
補
發

助
外
，
更
需
積
極
輔
導
貧
困
子
女
家
庭
子
女
能
夠
如
何

持
續
教
育
，
從
國
小
、
園
中
、
高
中
，
一
直
到
大
刊

學
等
，
協
助
低
收
入
家
庭
能
徹
底
脫
離
貧
困
(
楊
胏

孝
澡
，
民
九
0
)
。
家
庭
貧
困
常
使
得
貧
困
家
庭
子
才

女
必
須
中
斷
繼
續
教
育
的
機
會
，
進
入
職
場
，
但
蜘

是
由
於
他
們
教
育
水
準
不
高
，
知
識
與
技
術
不

足
，
無
法
獲
得
待
遇
較
高
的
工
作
，
所
賺
取
的
收

入
僅
能
貼
補
家
用
，
事
實
上
，
能
夠
改
善
貧
窮
狀
一

況
有
限
，
但
卻
喪
失
了
他
們
繼
續
就
學
的
機
會
，

6

雖
然
日
後
繼
續
升
學
的
機
會
還
是
存
在
，
但
卻
是
白

難
上
加
難
，
對
低
收
入
子
女
的
教
育
培
育
計
畫
並
一

不
是
每
一
位
低
收
入
子
女
都
二
疋
非
培
育
到
大
學

畢
業
，
也
並
非
每
一
位
子
女
都
希
望
或
適
合
進
入

大
學
教
育
，
培
育
低
收
入
家
庭
子
女
能
夠
習
得
一

技
之
長
，
順
利
在
職
場
上
就
業
應
該
也
是
協
助
低
軒

收
入
家
庭
「
脫
貧
」
的
可
行
方
式
之
一
。
政
府
對
民

於
這
些
子
女
的
投
資
應
該
是
可
以
看
到
預
期
成
果
九

的
。
對
於
這
一
類
型
的
家
庭
工
作
福
利
或
財
產
累
什

聚
似
乎
均
為
可
行
之
道
。
年

七閏
月



一
二
、
工
作
貧
窮
情
況
日
益
嚴
重

近
年
來
由
於
勞
力
密
集
產
業
出
走
，
經
濟
不

景
氣
，
工
廠
歇
業
或
倒
閉
，
房
地
產
不
景
氣
，
外

籍
勞
工
的
引
進
等
原
因
，
造
成
不
少
職
業
類
型
的

工
作
者
，
一
直
面
臨
貧
窮
壓
力
，
隨
著
臺
灣
地
區

工
商
業
的
快
速
發
展
，
農
業
人
口
所
得
中
，
非
農

業
所
得
已
經
成
為
農
家
主
要
收
入
來
源
(
余
玉

賢
，
民
六
七
)
。
臺
灣
地
區
加
入
世
界
質
易
組
織

(
焉
。
)
後
，
國
際
市
場
的
競
爭
將
直
接
打
擊
農
村

與
鄉
村
的
經
濟
，
農
家
的
貧
窮
問
題
將
更
加
嚴

重
。
鄉
村
地
區
的
年
輕
居
民
由
於
在
家
鄉
難
找
工

作
，
造
成
年
輕
人
口
大
量
外
移
，
老
弱
人
口
留
在

家
鄉
的
鄉
村
人
口
老
化
現
象
，
對
於
老
年
貧
窮
農

民
，
政
府
提
供
了
農
民
保
險
，
老
農
津
貼
等
現
金

補
助
的
所
得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措
施
來
改
善
貧
窮
農

民
的
家
庭
經
濟
。
在
這
些
農
業
地
區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
似
乎
是
不
可
行
的
，
而
「
財
產
累
積
」
的
做
法
也

在
大
環
境
不
利
投
資
的
情
下
，
恐
難
有
正
向
的
成

效
。四

、
女
性
貧
窮
問
題
也
愈
來

愈
嚴
重

女
性
貧
窮
問
題
在
臺
灣
地
區
也
是
不
可
避
免

的
事
實
。
根
據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到
八
十
三
年
的
資

料
，
女
性
單
親
家
庭
淪
為
貧
窮
狀
況
一
直
在
二

O

%
到
二
五
%
之
間
。
女
性
單
親
家
庭
叉
通
常
真
有

依
賴
子
女
，
使
其
面
臨
嚴
重
的
經
濟
壓
力
。
同
時

女
性
就
業
集
中
在
時
間
長
報
酬
較
低
的
行
、
職

業
。
若
跳
脫
出
傳
統
的
所
得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模

式
，
或
許
可
以
實
施
如
美
國
2

萬
的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
或
是
「
財
產
累
聚
」
方
式
來
改
善
女
性
單
親
的
家

庭
經
濟
狀
況
。
但
對
於
家
有
年
幼
子
女
的
女
性
單

親
相
關
的
配
套
措
施
，
例
如
兒
童
照
顧
，
交
通
補

助
等
才
能
使
生
存
於
貧
困
中
的
兒
童
與
女
性
單
親

家
庭
經
濟
有
改
善
的
機
會
。
根
據
張
清
富
(
民
八

七
)
研
究
推
佑
，
臺
灣
地
區
單
親
家
庭
戶
約
佔
全

國
家
庭
總
戶
數
之
三
﹒
二
九
%
，
女
性
單
親
家
庭

約
佔
單
親
總
戶
數
的
六
二
﹒
一
%
。
單
親
家
庭
兒

童
人
口
數
，
以
戶
內
兒
童
人
口
數
平
均
為
二
﹒
五

來
推
估
，
從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的
四
一
八
、
四
五

0

人
上
升
至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的
四
五

0

、
六
四
五

人
。
育
有
十
八
歲
以
下
子
女
的
單
親
家
庭
總
戶
數

從
八
十
六
年
的
二
O
四
、
三
一
二
戶
上
升
到
八
十

九
年
的
二
一
九
、
八
二
七
戶
，
而
女
性
單
親
家
庭

總
戶
數
則
從
八
十
六
年
的
三
工
八
、
七
五
九
戶
上
掉

升
至
八
十
九
年
的
三
二
六
、
五
一
二
戶
，
三
年
間
紛

前
兩
者
之
戶
數
均
增
加
了
七
七
%
。
如
何

對
於
單
親
家
庭
陷
入
貧
窮
的
問
題
，
北
、
高
刊

兩
直
轄
市
分
別
真
有
單
親
家
庭
協
助
方
案
。
臺
北
坊

市
的
方
案
提
供
見
童
照
顧
津
貼
、
兒
童
與
少
年
家
什

庭
津
貼
、
緊
急
庇
護
、
職
業
訓
練
津
貼
、
專
業
諮
為

商
服
務
、
緊
急
救
護
、
醫
療
補
助
和
教
育
津
貼
。

高
雄
市
的
方
案
則
提
供
家
庭
生
活
補
助
、
免
費
或

低
收
費
的
兒
童
照
顧
、
就
業
服
務
、
醫
療
補
助
、
一

房
屋
津
貼
和
諮
一
商
服
務
等
。
這
些
服
務
項
目
均
需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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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合
資
產
調
查
才
能
獲
得
。
換
言
之
，
若
擁
有
一
l

定
程
度
的
資
產
即
不
符
合
取
得
這
些
服
務
。
根
據
­

g
g
m
(
5
3
)的
研
究
中
發
現
，
臺
灣
的
女
性
單

親
為
避
免
社
會
救
助
的
調
查
員
發
現
遭
到
資
格
撤

銷
的
可
能
，
常
會
藉
用
親
戚
人
頭
存
款
在
銀
行
，

或
以
民
間
跟
會
的
方
式
，
來
應
付
家
庭
各
種
緊
急
抖
抖

需
要
，
如
擻
交
學
費
、
醫
療
支
出
或
收
入
短
缺
的
戲

時
刻
。
家
有
十
八
歲
以
下
子
女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以
九

積
極
協
助
子
女
大
學
學
業
，
將
可
能
是
低
收
入
戶
→

徹
底
脫
離
貧
窮
，
且
能
積
極
成
為
自
立
自
主
的
一
年

般
家
庭
(
楊
孝
澡
，
民
九0)。
若
以
「
工
作
福
利
」u…



的
方
式
協
助
女
性
單
親
，
則
必
須
提
供
女
性
單
親

工
作
時
所
需
的
支
持
性
服
務
，
如
見
童
照
顧
、
彈

性
上
下
班
時
間
等
措
施
，
方
能
使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
的
模
式
發
揮
其
效
果
，
脫
離
貧
窮
依
賴
的
預
期
目

標
。

臺
灣
地
區
貧
困
家
庭
的
發
展
真
有
高
齡
化
、

中
等
教
育
程
度
落
入
貧
窮
、
工
作
貧
窮
、
女
性
貧

窮
化
等
趨
勢
，
對
於
這
樣
的
發
展
政
府
的
社
會
救

助
政
策
，
繼
續
採
用
傳
統
的
以
「
所
得
」
為
基
礎

的
福
利
模
式
是
否
能
改
善
貧
窮
狀
況
和
積
極
達
到

脫
貧
的
長
期
盼
望
呢
?
臺
灣
地
區
長
久
以
來
的
社

會
救
助
即
以
「
所
得
」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模
式
，
其

基
本
的
功
能
是
補
充
效
果
並
維
持
個
人
與
家
庭
的

最
低
生
活
保
障
，
同
時
，
其
最
大
的
缺
點
即
帶
來

民
眾
依
賴
福
利
。
而
工
作
福
利
最
大
益
處
是
工
作

的
效
果
和
權
利
與
義
務
的
平
衡
，
使
人
們
在
有
福

利
的
同
時
也
需
考
慮
自
己
應
盡
的
義
務
。
財
產
累

聚
則
強
調
以
財
產
累
聚
脫
離
貧
窮
，
並
容
許
參
與

者
擁
有
較
多
的
財
產
。
臺
北
市
與
高
雄
市
兩
直
轄

市
在
協
助
貧
困
家
庭
的
方
式
上
除
了
傳
統
的
所
得
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模
式
，
參
考
美
國
的
個
人
發
展
帳

戶
，
推
動
低
收
入
戶
財
產
形
成
方
案
，
試
辦
家
庭

發
展
帳
戶
，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共
同
推
動
脫
貧
行

動
。
高
雄
市
則
推
動
低
收
入
戶
第
二
代
希
望
工
程

脫
貧
方
案
，
以
低
收
入
戶
中
受
較
高
教
育
人
口
為

改
變
低
收
入
戶
家
庭
的
潛
在
人
力
，
協
助
他
們
早

日
脫
離
貧
窮
，
共
推
動
教
育
脫
貧
、
就
業
脫
貧
、

環
境
脫
貧
、
身
心
脫
貧
、
理
財
脫
貧
、
夢
想
脫
貧

與
思
想
脫
貧
等
七
大
脫
貧
方
案
。
臺
北
市
的
實
施

方
案
實
施
期
間
以
三
年
為
期
。
自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
至
九
十
二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，
由
於
方
案
仍
在
進

行
，
因
此
未
有
評
估
完
成
。
高
雄
市
脫
貧
方
案
是

以
貧
困
家
庭
中
的
青
少
年
為
主
要
對
象
，
是
社
會

救
助
做
法
的
新
模
式
，
雖
然
僅
進
行
二
年
左
右
，

但
是
本
土
化
救
助
模
式
的
創
新
，
值
得
喝
采
。
北
、

高
兩
市
似
乎
對
美
國
新
福
利
政
策
之
工
作
福
利
不

感
興
趣
，
也
未
見
其
他
地
區
以
工
作
福
利
來
取
代

所
得
福
利
模
式
運
作
。

伍
、
結
論

任
何
政
策
均
有
其
優
缺
點
，
從
各
國
過
去
經

驗
看
來
，
所
得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措
施
模
式
有
其
造

成
依
賴
福
利
的
共
同
缺
點
。
美
國
在
實
施
工
作
福

利
後
，
並
未
如
預
期
發
揮
福
利
效
果
協
助
低
收
入

戶
脫
離
貧
窮
，
而
財
產
累
聚
的
福
利
措
施
雖
已
顯
斟

示
初
步
的
成
效
(
鄭
麗
珍
，
民
九
0
)
。
財
產
累
聚
發

的
福
利
措
施
實
施
不
久
，
並
不
代
表
財
產
累
聚
就
如
何

一
定
比
所
得
為
基
礎
的
政
策
好
。
事
實
上
，
持
財
刊

產
累
聚
政
策
觀
點
的
代
表
人
物
∞
言
之
間
已
g

胏

(
5
2
)
稱
，
其
所
提
出
的
觀
點
並
不
在
取
代
以
，
才

往
的
所
得
為
基
礎
的
政
策
，
祇
在
求
其
互
補
而
已
蜘

(
引
自
王
篤
強
，
民
九
0
)
。
社
會
救
助
的
最
低
目

的
在
於
協
助
個
人
與
家
庭
能
夠
脫
貧
，
對
於
完
全

無
工
作
的
個
人
與
家
庭
，
如
老
弱
殘
疾
者
，
以
所
一

得
為
基
礎
的
政
策
，
似
乎
仍
是
最
重
要
的
。
再
則
，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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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我
國
貧
窮
標
準
設
定
偏
低
的
情
況
下
，
所
得
為
1

基
礎
的
救
助
並
不
充
裕
，
要
能
有
結
餘
似
乎
是
件
一

困
難
且
不
太
容
易
的
事
，
那
麼
，
財
產
累
聚
就
成

紙
上
談
兵
了
。
對
於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貧
窮
個
人
與

家
庭
，
在
提
供
所
得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模
式
之
外
，

能
輔
以
財
產
累
聚
的
福
利
模
式
或
許
能
夠
積
極
協
軒

助
個
人
與
家
庭
脫
離
貧
窮
。
民

國

(
本
文
作
者
為
靜
宜
大
學
青
少
年
兒
童
福
利
學
京
主
任
)
九

十年七月
月

。
參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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